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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则新闻登上了社交媒体热搜榜——一位40岁的直播从业者因长期熬夜
导致眼睛干涩发痒，最终被确诊为重度干眼症，引发公众关注。

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统计，我国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
30%，也就是说，大约每5个人中就有一位干眼症患者。干眼症由哪些原因造成？
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预防？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接英
教授进行了解答。

眼睛干，原因不简单
“看电脑时间稍微长一点，眼睛就又干又疼……”“总是觉得眼睛里有异物，有时

像针扎一样痛……”“出门被风一吹，眼睛立刻感到干涩酸疼……”在社交媒体上，不
少受过“干眼”之苦的网友分享了自己得干眼症的感受。

“以前老年人常被认为是患干眼症的主要群体，现在我们在门诊中发现，干眼症
有年轻化的趋势。”接英介绍，近些年就诊的干眼症患者里有不少年轻面孔，其中甚至
包括部分儿童青少年。

究竟什么是干眼症？接英介绍，人的眼球表面由一层非常薄的泪膜呵护着，它能
起到湿润、锁住水分、阻挡侵袭和保护眼球表面的作用。滋润眼表的泪水由泪腺分泌，
而“锁水”的泪膜外层主要由睑板腺分泌的脂质构成，没有这层脂质，泪水蒸发就会变
快，眼睛容易变干。当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多，导致泪液的多少、泪液的质量、泪液
自然的流动性三项中的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就会引起泪膜不稳定和（或）眼表面损害，
从而导致眼部不适症状及视功能障碍，患者会出现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灼烧感
或酸胀感等症状，这样的一类疾病被统称为干眼。

接英介绍，造成干眼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年龄和性别。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的泪液分泌会逐渐减少，因此干眼症在50岁以

上的人群中发病率更高；女性在怀孕期、哺乳期、使用节育药物及更年期时，容易由于
激素水平的改变而患干眼症。

共患病的影响。例如睑缘炎、角结膜炎、毛囊蠕形螨等眼部疾病，以及糖尿病、风
湿病、红斑狼疮等全身性疾病，都可能导致干眼症。

眼部手术及药物对眼表微环境的影响。例如白内障手术、屈光手术、眼部整形美
容手术等，均有可能导致干眼症。此外，如果长期使用某些成分复杂的滴眼液，也可能
因为药物防腐剂对眼表的毒性作用而引发干眼症。

不良生活方式。例如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美瞳等接触镜，
长期化眼妆或眼妆清洁不彻底，长期熬夜或长期处于高压环境等。在饮食方面，长期
缺乏维生素A及ω-3脂肪酸的人患病率更高。

环境因素，包括空气干燥、空气污染、大风天气等。例如不宜长时间待在空调房，
空调房会造成环境更加干燥，易加快泪液蒸发、促进干眼症的发生。

“其中，视频终端的过度使用是造成当前年轻人干眼症发病率升高的重要原因。”
接英介绍，正常情况下，人在日常生活中会不断地眨眼（也叫瞬目），眨眼可以促进泪
液分泌，促进泪液在眼表的均匀分布，而在长时间注视电子屏幕时，人会不自觉减少
眨眼的次数，无形中加快泪液的蒸发，从而导致眼干。“同时，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许
多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易导致精神紧张或心情焦虑，促使人体释放更多炎症
介质，从而改变眼睛局部的微环境，也会诱发干眼。”他说。

角膜接触镜的广泛使用，也是干眼症患者增多的一大因素。接英指出，一些年轻
人习惯配戴隐形眼镜、一些爱美人士喜欢戴美瞳，这些在医学上都属于角膜接触
镜。长期佩戴角膜接触镜会影响泪液的交换和流动，破坏眼表微环境，易导致干眼
症。对于爱美人士来说，如果眼部妆容清洁不彻底，容易造成睑板腺堵塞，也可能
诱发干眼症。

勤眨眼，警惕眼“过劳”
在某部热播电视剧中，主角称自己得了“绝症”，而诊断书上赫然写着“干眼症”，

这一幽默的桥段引发了众多网友热议。有人认为干眼是小问题，不需要看医生，还有
人认为干眼症无法被治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其实，患干眼症的年轻群体一般是轻度或中度的干眼，大多是由于用眼习惯不
佳所致，如果及时发现、规范治疗，并有针对性地改善生活方式，这部分患者是完全可
以治愈的。但如果是由于体内激素的变化或年龄增加导致的干眼，一般很难治愈，这
时治疗更多地着眼于改善患者的不适症状。”接英提醒，轻度的干眼如果未得到及时
治疗，会发展成中重度的干眼症，可能出现角膜损伤、严重影响患者视力，“在所有的
干眼症患者里，约有10%的患者是属于重度干眼。重度干眼指它对我们的眼部已经产
生了一定的器质性的损害，除了眼睛干涩等症状，可能还会造成眼睛角膜上皮的粗糙
或剥脱等，重度干眼需要终生进行治疗。”

如今，无论学习、工作还是生活，很多人几乎每天都离不开手机、电脑。不少人会
出现眼睛干涩、疲劳的症状，出现了这些症状就是干眼症吗？

“不是，干眼症的主要症状是眼睛干涩，但眼睛干涩未必就是干眼症，也可能是视
疲劳。”接英介绍，干眼症与视疲劳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二者并不完全等同。视疲劳的
发生常与长时间看电脑、看书等视力使用过度有关，其主要表现为眼睛疲劳、视力模
糊、眼部不适等，通过适度休息、热敷、做眼保健操等方法可以缓解症状。如果消除疲
劳状态，这些不适症状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但如果长期视力使用过度，则可能导致眼
部泪液蒸发过快，引发干眼症，因此视疲劳可能是干眼症的一个诱因。相对来讲，干眼
症的病程更复杂、更呈慢性，一般需要长期干预。

专家提醒，如果经常有干眼的相关症状，经过休息也没有得到较好缓解，应及时
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年龄较小的儿童可能还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不适，如果家
长发现孩子经常有一些揉眼的动作或眨眼次数明显增多，就提示孩子可能有干眼相
关的问题，需要及时进行检查。”接英说。

哪些方法可以有效预防干眼症的发生？接英介绍，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保证

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饮食上要注意食物均衡，多吃蔬菜瓜
果、适量饮水，让身体获得足够的水分和维生素；注意用眼卫生，保持眼部清洁，预防
眼部炎性疾病的发生；科学用眼，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等视频终端
时，注意调节使用距离、屏幕亮度，一般用眼20—30分钟就要休息一会儿眼睛，可以
闭目养神、自主眨眼，也可以眺望远处，坚持做眼保健操；使用隐形眼镜或美瞳时，要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合格产品，同时尽可能地减少佩戴时间，日间一般佩戴五六个小时
之内较为安全；化眼妆时，尽量选择对眼睛刺激小的产品。

滴眼液，盲选很危险
感到眼干不舒服，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到药店买些“网红眼药水”滴一滴就好了，

这种做法可取吗？
“实际上，这样做不仅经常没有治疗效果，长期频繁使用不适合的眼药水反而可

能造成药物性相关的干眼。”接英介绍，干眼症按照病因可以分为水样液缺乏型、黏蛋
白缺乏型、脂质缺乏型、泪液动力学（分布）异常型、混合型五类，在不明确病因的情况
下，盲目购买眼药水容易药不对症。同时，很多眼药水成分复杂或含有防腐剂，长期使
用可能会加重干眼症状。“如果确诊了轻度干眼，可以在眼科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到
药店购买一些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以缓解眼部干涩等症状。”他说。

如果得了干眼症，应该怎么办？佩戴防蓝光眼镜；选购眼部按摩仪、蒸汽眼罩、护
眼灯等声称护眼的产品；内服鱼油、叶黄素、虾青素、花青素等补剂……社交媒体上，
不少干眼症患者分享了各自的“自救指南”，这些指南靠谱吗？

“总体来说，如果这些声称能预防干眼的产品经过了临床验证、有国家的正规批
号，而且经过相关部门的检测认定之后，患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性应用。”接
英提醒，不是每种治疗方式都适合所有患者。由于引起干眼症的原因众多，需要对症
施治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治疗干眼症应在专业眼科医生的指导下，对干眼的
严重程度、干眼的不同类型、具体的病因做明确分析，制定一套治疗方案，再从中选择
适合患者的治疗方式和产品。

接英介绍，以前临床治疗干眼症主要是通过滴眼药水，没有太多其他药物可选，
如今除了人工泪液，临床治疗可选择的范围大大拓展——抗炎类药物、促进泪液分泌
的药物已经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此外，还可以采取许多物理方法缓解眼干症状，例如
眼睑清洁、热敷、熏蒸、按摩等。同时，一些新技术、新设备也在不断涌现，“比如热脉
动、强脉冲等已经在干眼症的治疗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总之，当前我们对干眼症基本
可以达到精准分析病因、精准靶向治疗。”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装修公司宣称“一口价”22万元，装修开始后多出
了8万余元的增项费用……前不久北京的蒲女士准备
装修房屋，为求省心与某全包装修公司签订了合同，不
料装修时产生的增项事宜和施工纠纷给她带来了不少
麻烦。蒲女士的经历很多人在装修过程中都遇到过。
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统计，上海去年家装
行业280多起投诉案件中，一半以上与装修“合同增
项”有关。

装修“一口价”变成了波动很大的“弹性价”，
消费者想要的“省心”变成了闹心，装修“合同增
项”引发了大量消费纠纷，其中相当一部分“合同增
项”越过了合法、合理、诚信的边界，带有明显的恶
意色彩。装修公司先以“一口价”“全包价”等较低
价格对外宣传，在前期沟通时向业主承诺装修过程中
没有额外增项，诱导业主签订“在先合同”，待业主
付完前期费用开工后，又以测算误差、材料增多、更
换大品牌、增加工序等名义要求业主支付增项费用，
几乎已成为一种潜规则、一种侵权套路。

诚然，因前期测算设计不准以及后期人工、材料
费用上涨或临时增项等因素，装修的项目、费用等
可能出现一定变化，但要评判装修“合同增项”是
否有恶意，是否合法、合理，不能光看装修经营者
拿出的标准，还得看装修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合
意标准——契约标准。

如果装修“合同增项”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在双
方约定或消费者认可的弹性幅度范围内，或者双方在
平等协商后通过补充协议对原合同进行了变更，就装
修“合同增项”达成了一致，装修“合同增项”就具有法
律效力，消费者也应承担增项费用。

如果装修合同条款约定了“一口价”“全包价”，
装修经营者在合同中承诺不会产生额外增项，或即便
有增项费用也不需消费者承担，装修过程中双方也未
就实际发生的增项达成变更补充协议，那么无论增项
是由装修经营者测算、设计、施工等原因引发，还是
由人工、材料的市场价格波动等原因引发，费用都应
由装修经营者承担。

消费者花钱购买装修服务，既是一种消费关系，
也是一种契约关系，所以，要防范全包装修“恶意增
项”，还得靠“契约增项”。消费者在选择装修经营者
和装修服务时，应按照经营者的承诺信息，在装修合
同中与经营者详细约定装修的具体项目、数量、标
准、材料品牌、费用、工序、工期、违约责任、解决
争议的方式等事项，并可对装修“合同增项”的弹性
范围和确认程序进行约定，厘清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旦双方因装修“合同增项”产生争议，就拿合同来
说话，该由谁承担什么责任，就由谁承担什么责任。

市场监管部门或消协、装修行业协会等机构，应瞄准当前装修市场
存在的“恶意增项”等问题，顺应消费者的需求，进一步完善优化全包
装修格式合同示范文本，引导装修经营者和消费者参照示范文本签订装
修合同，从源头为消费者排除“恶意增项”之“雷”。而从市场监管、
消费维权的角度看，装修经营者如果宣传“一口价”、“全包价”、没有
增项，以低价诱导消费者签订装修合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又变着花样
增项，就涉嫌虚假宣传、消费欺诈。对此，市场监管部门、消协等应通过“监
督增项”依法治理，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积极维护消费者权益。

一些消费者遭遇装修“恶意增项”后，会因诉讼程序繁琐、时间成本高
等因素放弃维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装修经营者“恶意增项”的侥幸
心理。鉴于此，法院、市场监管部门等应简化维权流程，切实提升维权效
率，为消费者营造更顺畅、更快捷的维权环境。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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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地学校陆续放暑假，孩子们
迎来假期生活。专家提示，夏季是儿童
溺水、腹泻高发季节，家长应做好孩子
的安全教育和健康养护。同时，要指导
孩子科学有效防晒，避免中暑。

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王荃说，家
长要及时倾倒水盆、水桶、浴盆、浴缸
里的水，无论时间长短，都不能将低龄
儿童独自放在澡盆中。未成年人游泳必
须要有家长陪同或结伴，在配备有资质
的救生员的安全水域内游泳，学会识别
警示标识。游泳时如感觉不适，应尽快

上岸。适龄儿童应接受游泳技能培训。
暑假出游较多，预防道路交通伤害

也不容忽视。专家建议，加强儿童安全
教育，提高识别危险能力；不在马路上
玩耍或进行体育活动，走路时注意观察
周围情况；乘车时不将头、手等伸出窗
外；无论时间长短，都不能把孩子单独
留在车内；启动车子前，司机要认真观
察车周围有无正在玩耍的儿童等。

夏季也是儿童腹泻的高发季节。王
荃说，在孩子的生活护理方面应注意：
食材要新鲜，食物存放和加工时应生熟

分开，蔬菜水果应洗净削皮，不吃腐败
变质和不洁净食物；让孩子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不暴饮暴食，饭前便后要洗
手；做好餐具消毒，尽量分餐制减少消
化道传染病发生风险；家中应保持环境
卫生，消灭苍蝇、蟑螂等，室内注意通
风；让孩子劳逸结合，坚持锻炼身体、
适量户外运动，保持良好作息，增强对
疾病的抵抗能力。

夏季日光暴露机会明显增多，如何
进行适当防晒？“过度防晒可能造成婴幼
儿维生素D缺乏。可每天给孩子进行1

至3次日光浴，每次大概10分钟，以满
足维生素D需求。”王荃建议，户外活动
应避开紫外线强的时段。6个月以下的
婴儿，不建议使用防晒产品，尽量避免
阳光照射，采用衣物遮盖进行防晒。6
个月至2岁孩子的防晒方式仍以衣物遮
盖为主，也可使用防晒系数不高于10的
防晒产品。 （据新华社）

专家支招孩子们健康安全过暑假

进入夏季后，天气变得炎热，人们
倾向于前往游泳场所或待在有空调系统
的公共场所内活动。专家提示，在这些
场所要做好个人健康防护，避免相关疾
病发生。

“游泳场所存在多种复杂的健康影响
因素，若不注意卫生，感染红眼病、中耳炎
和胃肠道疾病的风险较高。长时间待在有
空调系统的公共场所内，如新风量不足或
空调系统清洁不到位，除了患‘空调病’

外，还会增加感染呼吸道疾病风险。”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潘力军说。

为降低相关健康风险，公众如何做好
个人防护？潘力军说，前往游泳场所前，要
注意自身健康状况，有高血压、心脏病患
病史、急性结膜炎等患者不宜在公共游泳
池游泳；进入游泳场所前，要观察场所卫
生质量，如是否有卫生质量公示栏、游泳
池水是否浑浊等；游泳时要佩戴好泳帽、
泳镜和耳塞，游泳时间不宜过长，游泳后
不要立即大量补水，注意保暖、休息等；离

开游泳场所后，若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
要及时就医。

专家介绍，“空调病”指人们在封闭
的空调环境下工作、学习时，因空气不
流通、温度较低，出现鼻塞、头昏、打
喷嚏、乏力、记忆力减退等症状。公众
要做好空调清洁，设定好空调温度，不
宜低于26℃，每隔2至3小时，开窗通
风20到30分钟。此外，从户外刚回到
空调房间时，要注意防止室内外温差过
大，温度骤变。 （据新华社）

小暑节气到了，专家
提示，公众要注意解热消
暑，补充体力，清净养
心，清暑益气，防范极端
天气可能带来的健康危害。

进入小暑后，很快就
要进入伏天，天气变得非
常炎热，也会越发闷热和
潮湿。在暑邪的影响下，
人们容易感到疲惫、口渴
多汗、恶心、胸闷气短等。

“暑邪有两个属性，一
是热邪属性，容易耗气伤
津，造成疲惫；二是湿邪
属性，湿性重浊黏腻，既
容易困脾，造成脾胃运化
功能失调，又容易困表，
造成头疼、头重如裹、身
体酸重等。”北京中医药大
学教授鲁艺说。

人们应如何调整饮食
习惯避免“暑气”伤身？
鲁艺说，针对暑热的特
点，脾胃不虚弱的人群可
以有意识地增加一些性味
偏寒凉的食物，如绿豆、
丝瓜、黄瓜、冬瓜。针对
湿邪的特点，可选择健脾

燥湿或健脾化湿的食物，如莲子、山药、陈
皮，对于湿邪困表，可选择如苏叶、藿香、
砂仁等，燥湿解表，芳香醒脾、开胃。

专家特别提醒，要注意春夏养阳，不能
过度贪食寒凉的食物，避免造成寒湿困脾现
象。

小暑期间，气温高、湿度大，公众会面
临哪些健康风险？“在户外容易出现中暑，
在室内容易患空调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研究员潘力军说，中暑的症状主要包括
头晕、眼花、恶心等。公众尽量选择清晨或
傍晚天气较凉爽时外出活动。白天外出时，
要做好防晒降温措施。如果出现头晕、乏
力、口渴等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补
水降温，若症状加重应立即就医。

专家介绍，空调病指人们长时间在封闭
的空调环境下工作学习时因空气不流通、温
度较低，出现鼻塞、头昏、打喷嚏、乏力、
记忆力减退等症状。公众要做好空调清洁，
空调的设定温度不宜低于26℃，每隔2至3
小时，开窗通风20至30分钟。

（据新华社）

年纪轻轻 也要小心这些疾病

手机刷不停，怎样预防干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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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空调房避暑

这些健康风险不容忽视

8. 血压、体温、呼吸和心率是人体的
四大生命体征。

成年人正常血压为收缩压 ≥90
mmHg 且＜140 mmHg，舒张压≥60
mmHg且＜90 mmHg。白天略高，晚上
略低，冬季略高于夏季。运动、紧张等也
会使血压暂时升高。脉压是收缩压与舒
张压的差值，正常为30～40 mmHg。收
缩压达到120～139 mmHg或舒张压达
到80～89 mmHg时，称血压正常高值，
应当向医生咨询。

成年人正常腋下体温为36～37℃，
早晨略低，下午略高，1天内波动不超过
1℃，运动或进食后体温会略微升高。体
温高于正常范围称为发热，低于正常范
围称为体温过低。

成年人安静状态下正常呼吸频率为
16～20次/分，老年人略慢；呼吸频率超
过24次/分为呼吸过速，见于发热、疼痛、
贫血、甲亢及心衰等；呼吸频率低于12
次/分为呼吸过缓。

成年人安静状态下正常心率为60～

100次/分，超过100次/分为心动过速，
低于60次/分为心动过缓，心率的快慢受
年龄、性别、运动和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9. 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是
传染病流行的三个环节，防控传染病人
人有责。

传染病是指病原微生物感染人体后
产生的、有传染性且在一定条件下可造
成流行的疾病。传染病可在人与人、动
物与人之间传播。传染病的流行必须具
备三个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
人群。

传染源是指携带并且能够排出病原
微生物的人和动物，可以是患者、无症状
感染者，也可以是受感染的动物。易感人
群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缺乏特异性免疫力
的人群。传播途径是指病原微生物从传
染源排出后进入易感人群所经过的途
径，常见的传播途径有呼吸道传播、消化
道传播、接触传播、虫媒传播、血液传播
和母婴传播等。有些传染病可通过多种
途径传播。

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
易感人群是预防控制传染病的有效措
施。根据传播方式、速度及对人类危害程
度不同，将法定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
丙类，实行分类管理。

防控传染病，人人有责。每个人要主
动学习传染病防控知识，一旦怀疑自己
感染，要做好个人防护，及时就医。根据
防控要求，配合做好相关流行病学调查、
隔离、疫苗接种和治疗等工作。出境时，
要提前了解目的地传染病流行情况，做
好预防措施，减少感染风险；入境时，如
果所在国家或地区出现传染病流行，要
主动报备。单位和个人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
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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